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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關山鎮公所公有零售市場場地使用管理辦法 

第一條（立法目的 ） 

關山鎮公所(以下簡稱本所)為有效管理、運用本所公有零售市場場地，

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（場地之定義） 

 本辦法所稱場地，係指公有零售市場 2、3樓場地。 

第三條（適用對象） 

 本所公有市場場地除本所暨所屬機關自行使用外，凡機關(構)學校、人

民團體或個人，均得申請借用。 

第四條（場地借用申請方式與收費標準） 

 申請借用，應於活動七個工作日前填具場地借用申請書(如附表一)，向本所

使用保管單位提出申請，經核准後應依場地使用收費標準(如附表二)向本所

社財課繳清費用（無償使用者除外）後始得使用。 

 申請長期（六個月以上）借用，向本所管理單位申請，管理單位得視借用目

的、性質，及非營利目的之公益活動減收或不收取費用。 

第五條（借用場地申請使用時間）  

得申請使用本所場地之時間，原則，為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，下午十

三時至十七時；例外，如需於其他時段租借場地，依專案辦理。申請使用

應依所需時段提出申請表填寫清楚，並依申請時段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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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條 （場地使用時間與收費之核算方式） 

使用本所公有市場場地，每場次以 4 小時為一時段，未滿 4  小時以 4小

時計算，逾時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算，逾時未滿 2 小時以 4 小時計算

（晚上時間不得逾時）。但他時段已由他人申請使用，不得逾越時段。

（長期借用除外）。 

第七條 （長期使用之定義與收費標準） 

各機關及團體申請使用本所場地，每月必須使用四次以上，並連續借用

二個月以上（以下簡稱長期性使用者），得以小時收費方式計算。 

例外，有關長期使用者將另行議定收費標準和規定。 

第八條 （長期使用訂定借用契約規定） 

長期性使用者應另行議定借用契約，契約到期應重新申請且需經本所同

意。 

第九條 （費用退還之規定與標準） 

經本所核准借用者，如自行放棄或可歸責於借用人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

用，已繳費用一概不予退還，但有下列情形者，所繳費用全部無息退還。 

一、申請人因故無法如期使用，最遲應於原登記使用日前一日通知本所

者。 

二、經本所認定因不可抗力之事由(如風災、水災、地震、空襲等)致無法如

期使用者。 

三、本所因特殊事由(如臨時舉辦活動)，於借用當日未能提供場地，得

於三日前通知申請人變更使用日期，不願變更者，無息退還所繳費



3  

用，申請人不得請求賠償。 

第十條 （取消或改期之規定） 

申請人因故不能使用或須延期使用，應於使用日前一日以書面向本所申

請，經本所核准後方得延期使用。但遇不可抗力之事由，致不能使用時，

申請人得於不可抗力之事由結束後五日內，申請取消或改期。 

第十一條 （場地不予借用之事項） 

借用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核准其借用，已核准者停止其借用。 

一、違反其他法律之規定者。 

二、活動項目違反公序良俗或非法集會者。 

三、申請項目與活動內容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。 

四、其活動有損本所建築物與設備者。 

五、其他經本所認定不符合借用規定者。 

第十二條 （場地借用人應盡責任與義務） 

借用人應對借用地善盡管理人之責任，於活動結束後，負清潔與回復原

狀之義務。場地各項設施如有毀損或短少，應負責回復原狀或照價賠償，

如於借用後一周內未清理或未修復者，依實追補費用或價金。且在未恢

復原狀或照價賠償前，不得再向本所申請任何場地使用。 

第十三條（借用人佈置場地等注意事項） 

  借用人應自行負責場地之佈置及其他相關事項，工作所需之人員，概由

借用人自行負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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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條（使用場地應遵守事項）  

使用場地，應遵守本所下列規定： 

一、不得為危險表演之使用。 

二、室內禁止攜帶危險物品者進入、禁止吸煙、燃放爆裂物、火燭或其

他具有引起火災之虞之行為。 

三、如需張貼海報、標語、懸掛旗幟布條或擺置花籃賀物等，應於活動

結束後，負回復原狀之義務。 

四、場地佈置，未經許可不得使用本所其他設備或用具，且原有固定設

備不得變更，如需自行加裝燈具、音響或搭設展演設備，需確保電

力負荷及設備之安全無虞，用畢應即恢復原狀，如有損壞應立即修

復或照價賠償。 

五、佈置或彩排使用場地免費，以半天為限，且不得開啟冷氣。 

（如需開啟冷氣，酌收伍佰元費用）。 

六、借用人使用本場地或舉辦活動，應先做好環境清潔及週邊安全評估

包含器材設施和人員意外事故處理及保險等，如有造成他人損害，

均應由申請人自行負責和賠償。 

七、借用人應於活動結束後一日內拆卸搬運所用之器具設備，將場地設

施恢復原狀(包含場地環境及廁所之清潔)，並將垃圾分類、打包、

清運。違反者，其所需回復原狀之費用，管理機關得通知追補費用。 

八、如有借用人逾期留置之物，經本所書面通知於七日內仍未搬遷者，

視為廢棄物逕行清除。因聯絡地址不明無法通知，經本所公告三日

後，仍未清除者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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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條 （場地暫停使用之規定） 

本所因辦理重大會議或活動必須使用本場所時，其短期或長期性使用者

應配合暫停使用。 

第十六條 （本辦法之施行日期） 

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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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 
臺東縣關山鎮公所公有零售市場場地借用申請書 

 

申請單位 
 

活動名稱 
 

活動內容 
 

借用地點 
 

佈置/彩排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 

正式使用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起至 年 月 日 時 分 

 

 

應繳費用 

1. 場地費(含水電) 元。 

2. 佈置/彩排水電費  元(需開啟冷氣，半日 500 元)。   

 

合計應繳費用： 元。 

茲向貴所申請使用上述場地及設備，並願遵守「臺東縣關山鎮公所公有零售市場場
地使用管理辦法」（如附件）之規定，依申請活動內容使用，如有違反，同意負擔
上開辦法之相關責任，絕無異議，特此切結。 

此致 

臺東縣關山鎮公所 

申請單位： （核章） 

負責人： （核章） 

地址：

電話： 

現場聯絡人： 行動電話： 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年 月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7  

附表二  
臺東縣關山鎮公所公有零售市場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﹕新台幣（元） 
 

收費項目名稱 時 間 起 迄 收 費 標 準 備 註 

 

（市場二、三樓） 

半日（上午） 

 
 

上午8時至中午12時 

一般 500 元/次  
 

需先行繳納費用 冷氣100元/小時 

長期 另計 

 

（市場二、三樓） 

半日（下午） 

 
 

下午13時至下午17 時 

一般 500 元/次  
 

需先行繳納費用    冷氣100元/小時 

長期另計 

 

（市場二、三樓） 

夜間 

 

 
晚間18時至晚間22時 

一般 500 元/次  
 

需先行繳納費用    冷氣100元/小時 

長期另計 

※附註 

一、場地費使用費（含水電費）。採預約場地需事先繳納保證金 1,000元，方完成預約登記程序。 

二、場地使用範圍以同意借用之場地為限，每場次以 4 小時為一時段，未滿 4  小時以 4小時

計算，逾時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算，逾時未滿 2 小時以 4 小時計算（晚上時間不得逾

時）。但他時段已由他人申請使用，不得逾越時段。 

長期使用者場地使用費及水電費專案辦理。（原使用費6000元÷30日÷8小時﹦25元） 

（（25×4小時）×4次/月﹦400元），水電費另計。 

三、使用冷氣者，其收費金額以每小時為計價單位，每小時收費一百元，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
算，另其他設備依設置或增購時增訂之 

四、如需提早佈置、彩排，以不影響他人申請之時段為原則，其提早佈置、彩排之時間不計場地使

用費(需開啟冷氣，半日 500 元)。 

五、場地使用費須於活動前三日繳清，逾時視同放棄。 

六、收費金額百分之六十繳予本市場支付水電費，另百分之四十逕入本所鎮庫。 

七、場地開放使用時間﹕週一至週五，夜間及國定假日不開放使用。（但如需於其他時

間租借場地，依專案辦理）。 

九、各場地設備如有損壞需以原價賠償。 

十、相關收費方式與規定請於上班日電話洽詢 089-811179分機 67或 089-811353或至

市場辦公室洽詢。 


